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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程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2025 年 11 月 14 日（周五）13:30

上海徐汇区漕溪北路 595 号 A 座五楼会议中心多功能厅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会议主持人：郭强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会议议程内容：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会议登记结束，并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

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二）宣读会议须知。

（三）审议会议提案：《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提案》。

（四）征询出席会议股东对上述提案的意见、股东发言与提问。

（五）推荐股东会提案投票表决的计票人和监票人（两名股东代表）。

（六）股东对审议事项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七）休会，现场投票表决结果统计，律师、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八）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九）休会、等待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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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宣布本次股东会合并表决结果。

（十一）宣布本次股东会决议。

（十二）见证律师宣读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十三）出席股东会的董事、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在股东会决议和记录

上签名。

（十四）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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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须 知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维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本公司”、“光明地产”、“上市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能够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

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特制订本次股东会会议须知，具体如下：

一、股东会设会议秘书处，负责股东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二、股东会在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

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为保护所有股东的权

益，尤其是维护因故未能出席会议股东的权益，本次股东会不发放任何形式

的礼品。

四、股东参加股东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并认真履

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股东会的正常秩序。

五、股东发言时请到发言席，先报告自己的姓名或者名称、所持的股份数

额，每位股东每次发言不超过五分钟，发言主题应与本次股东会表决事项相关。

六、本次股东会审议一项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现场投票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七、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

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持有多个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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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

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八、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所作出决议为普通决议须经出

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九、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大事项，中小投资者对本项提案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

及时公开披露。

十、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为非累积投票制，

股东应在“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选择一项划√。

十一、股东会现场投票前，由公司现场推荐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股东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律师、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并由股

东会主持人当场公布现场表决结果。待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产生后，再公布全部表

决结果。

十二、公司聘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作为见证律师出席股东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十三、在会议过程中若发生意外情况，公司董事会有权作出应急处理，以保

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十四、为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请将手机关闭或调至振动模式，会场内请勿

吸烟。

十五、会议结束后，股东如有任何问题，请与股东会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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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提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提议，经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一致同意推荐王伟先生（简历附后）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会审议，任职期限自公司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上述提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审阅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伟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被提名的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王伟先生具有多年的企业经营管理相关工作经历，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关于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规定，拥有履行董事职责所应具备的

能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未发现有法律法规中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本次关于补选公

司董事的提名方式与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提名程序合法有效，公

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全票同意该事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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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并全票同意。

本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会

审议。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附：王伟先生简历

王伟，男，汉族，1972 年 10 月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学历。曾任上海

良友（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董事，光明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光明食品产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现任光

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拟任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长。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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